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资产重组 

前 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核查意见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将公司

持有的湖北宜化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和山西兰花沁裕煤矿有限公司

46.80%股权、公司及湖北环益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合成氨生产装置的主要设备和

公司持有的盐碱氨肥钙联产装置主要设备及截至基准日公司及湖北环益化工有

限公司享有的对湖北宜化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应城宜化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宜化”），应城宜化、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承接公司金融负债的方式支付对价，并由应城宜化以现金补足差额（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本独立财务

顾问”）作为此次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最近 12 个

月内资产购买、出售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一、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重大资产购买、出售情况 

2021 年 4 月 2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接受关联方等增资暨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的议案》，拟放

弃参与全资子公司应城宏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增资；2021 年 4 月 30 日，上市公

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宏宜化工新增投资方

及重新签署增资协议的议案》。本次增资完成后，应城宏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变

为公司参股公司。 

除上述交易外，上市公司未发生其他重大资产出售、购买的情况。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

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

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

计计算的范围。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

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

资产。”应城宏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前属于上市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应认定

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上述交易外，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未发生其他重大资产交易，亦未发生与本次重组相关的重大资产交易。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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